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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憲法審查與未成年子女在家事程序之

正當程序保障：憲法法庭 111年憲判字第

8號判決之重要程序議題研析 

沈冠伶*
 

<摘要> 

本文以 111年憲判字第 8號為對象，探討裁判憲法審查之對象ȃ程序標

的ȃ聲請人適格及未成年子女之正當程序保障Ȅ家事暫時處分亦為裁判憲法

審查之對象；關於程序標的，基於裁判憲法審查制度之目的，應本於聲請人

之聲請意旨為解釋，依法官知法原則，除非聲請人空泛指摘，否則，在受理

要件上，關於聲請標的不宜採過於嚴格之解釋Ȅ而在受理後，系爭裁判所涉

之相關憲法上權利是否受到侵害，如具有重要性，均為審查範圍Ȅ在聲請人

適格上，親權事件之父母子女間雖具有利益衝突，但考量我國程序監理人之

實務運作現況，宜參考歐洲人權法院模式，承認得由父或母一方作為聲請人，

而未成年子女為實質上當事人，其憲法權利如於系爭裁判受到侵害，憲法法

庭始能適時地介入予以保護Ȅ 

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正當程序保障，家事非訟程序因採取職權探知主義，

在舊法下已被批評容易忽略關係人之程序主體地位，因此特別增設許多保障

關係人聽審請求權之規定，更明定法院應聽取子女意見Ȅ未成年子女如已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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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意可能，然在任何審級之法院均未親自聽取子女意見，亦未選任程序監理

人，並不符合家事事件法立法意旨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，更不符合憲法正

當程序之要求Ȅ 

關鍵詞：裁判憲法審查、程序標的、正當程序保障、未成年子女、家事程序、

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、子女之意見聽取、程序監理人 

 





 

 


